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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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府和企业

合作完成了对村庄的 “经营”和 “再造”，这是地方政府依托弹性土地政策和财政

专项资金，积极鼓励和引导的结果，也是 “经营城市”模式在广袤农村的延伸。资

本下乡后大力推动 “农民上楼”和 “土地流转”，构造了新的村庄治理结构：村庄

日益依附于公司，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

企业联合 “经营村庄”对村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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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各地 “城乡统筹”建设的推进，政府财政资金大

规模 “反哺”农村，城市工商企业资本也大量涌向农村，进行土地整理、土地流转

和新农村建设，并从事农业经营，① 我们将其称为 “资本下乡”。② 对于这一现象，

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争论颇多，但主要集中于资本下乡的后果方面，即是否有利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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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作源自作者对重庆、湖北等地进行的多次专题调查。调查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对

本文作出了重要贡献，特致谢忱，感谢余朋翰的文字整理工作。
据农业部初步 统 计，２０１０年 以 来，流 入 企 业 的 承 包 地 面 积 年 均 增 速 超 过２０％，截 至

２０１４年底，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达３８８２．５万亩，约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

１０％，其比例和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韩俊：《中国土地流转率达３０％，正

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ｕｌｉｕ．ｃｏｍ／ｒｅａｄ－１０７９１．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日）
“资本下乡”是农业经济学界较早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产品的

精深加工和流通，典型模式是 “公司＋农户”。（参见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

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４期）近几年，由于土地政策

的调整，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参与土地整理和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和新农村建设的现象

日益增多，“资本下乡”的内涵超越了原来领域。



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是否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对资本下乡的动机、实

践机制及其对农村基层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则关注较少。① 本文将 “资本下乡”这一

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放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下加以考察，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力机

制，并通过对土地流转过程的考察，探索 “资本下乡”对政企关系及村庄治理结构

的深远影响。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背景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

不分，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 “父爱主义”关系，导致了 “软预算约束”弊病，国家

不得不通过税收、补贴、价格、信贷等多种措施对国有企业实施庇护。②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政府和企业关系也发生重要变化，“经营企业”成为地方

政府的普遍选择，地方竞争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③ 有些学者认为，

这种关系 的 变 化 是 政 府 间 财 政 关 系 变 化 的 结 果。戴 慕 珍 用 “地 方 政 府 公 司 主 义”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概念描述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地方政府

的行为逻辑。基层政府积极通过各种方式 “放水养鱼”，它们或者直接举办和管理乡

镇企业，或者通过庇护手段来支持 “戴帽”企业的发展。④ 正是得益于基层政府的

·１０１·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

①

②

③

④

参见贺雪峰：《地权的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周其仁：《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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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和庇护，乡镇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剥离了企业属地和税收归属方面的关联，同时还

造成地方政府的巨额财政缺口，促使地方政府由 “经营企业”转向 “经营土地”。①

以土地出让金 为 主 体 的 土 地 收 入，是 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收 入 的 主 体，学 界 一 般 称 之 为

“土地财政”。近年来，土地财政进一步与 “土地金融”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土地—

财政—金融相结合的 “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将 “经营土地”和 “经营城市”结

合起来。② 地方政府 “经营城市”的模式最早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成熟，后来迅速

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演变出更多样化的实践形态。

学界关于地方政府 “经营企业”和 “经营城市”的研究为探讨资本下乡后的政

企关系提供了积累和启发。这些研究开创了政企关系研究的多维视角，“经营企业”

的概括主要从财税关系角度切入，“经营城市”模式则揭示了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土地

为核心的互动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围绕土地的政企关系并不仅限于城市，“经营城

市”的影响远远超出城市范围，也构成了我们理解资本下乡的基本背景，其中的关

键因素还是土地。

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属于两种所有制并存。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

农民集体所有，二者在土地权利方面有巨大差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而取

得的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也正是 “经营土地”的前提之一。③ 近年来，这方面的改

革呼声和相关政策都比较丰 富。许 多 学 者 认 为，应 该 盘 活 农 村 存 量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的 “同

地、同价、同权”。④ 在全国各地的政策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变通的办法促使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进入市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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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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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收益，另一方面，也

是城市扩张、用地指标紧张的结果。中央政府为了严格保护耕地，同时也为限制地

方政府低效率的城市扩张，对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指标计划管理。但

是自２００８年以来，经济刺激计划也对这种指标管理办法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

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些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弹性政策。①

这方面的土地政策以 “增减挂钩”为代表，指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和农村减少

建设用地之间进行 “挂钩”。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所增加出来的指标可以转换为

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严

格控制。在各地实践中，最为突出的是成渝地区的土地指标交易制度。比如，重庆

借助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采取类似 “增减挂钩”的办法，让农民

将宅基地整理出来后变为可以在土地产权交易平台上进行流通的 “地票”，为城乡建

设用地指标的自由交易搭建了市场平台。如此一来，原本没有太大价值的农村建设

用地猛然增值。同时，农民普遍还没有意识到宅基地的潜在经济价值，这给资本下

乡盘活用地指标留下了巨大盈利空间。
“增减挂钩”等土地政策的出台使得原来仅在城市及郊区运行的 “经营土地”行

为延伸到了许多非城郊的普通乡镇和村庄。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基层乡镇财政已经

普遍 “空壳化”，“以县为主”的转移支付格局及 “乡财县管”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

剧了乡镇的财政窘况，因此，乡镇政府普遍具有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比如，重庆市

涪陵区所有乡镇都参与到以 “土地整理”获取 “地票”的行为中。乡镇每整理出一

亩 “地票”，就能够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２万元的 “工作奖励”，这种奖励，就是从

“地票”交易中划拨给乡镇的部分。有些乡镇仅２０１１年就整理 “地票”指标１０００多

亩，一次性增加了２０００万元的预算外收入，这对乡镇来讲是一笔巨额可用财力。同

样，村集体也能从 “地票”整理中获取相应收益。② 但同时，由于自身财力的限制，

地方政府又无力独自承担大规模整理用地指标的巨额成本，引导和鼓励工商企业下

乡直接整理用地指标就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做法。重庆市涪陵区规定，“在不改变

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通过流转方式取得农村建设用地，本着 ‘非禁即入’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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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作为宅基地的所有权人分得的 “地票”价款不得少于２．１万元／亩，如果被复垦

的土地是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或者使用权没有归属的土地，村集体将获得全

部 “地票”价款；如果被复垦的 土 地 是 乡 镇 企 业 用 地，那 么 “地 票”价 款 由 使 用 权 人

和村集体协商分配，但是村集体所得价款不得低于２．１万元／亩。（曹 亚 鹏：《“指 标 漂

移”的社会过程：一个基于重庆地票制 度 的 实 证 研 究》，《社 会 发 展 研 究》２０１４年 第

２期）



则进行开发利用”。① 湖北省也出台了类似支持政策：“允许通过迁村腾地、用地置

换、宅基地换房等方式盘活农村存量非农建设用地……引导和鼓励回归创业者利用

闲置土地、闲置厂房、农村撤并后闲置的中小学校舍、荒山、荒滩等进行创业”。②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已成为基层政府吸引资本下乡的重要载体。

除 “经营土地”外，“资本下乡”发生的另一个背景是自税费改革后中央政府逐

步加快的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从

３５１７亿元增加到１３７９９亿元，年均增长超过２０％，占中央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

１４％增长到近２０％。同时，上级政府对三农方面的转移支付主要以专项资金的方式

拨付，各级政府本级三农支出则以 “项目支出”的方式进行预算管理，向农村提供

公共品和公共服务。③

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基层政府在财政上都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尤其是

县乡政府，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财政自给能力④一直在４０％左右徘徊，中西部地区县乡

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则更低，一般在２０％左右。⑤ 按照项目制的设计理念，地方政府

应该提供相应的项目配套以保证使用效率，在财政自给能力偏低的情况下，这导致

许多地方的 “假配套”。同时，按照项目制的效率目标，地方政府应该通过竞争向上

级政府申请项目。为达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通常会在每个行业内都有针对性地制

作数量巨大的 “项目库”，随时准备应对各种项目申请。尤其是一些重大项目，需要

投入大量启动资金以创造出项目实施平台和条件。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逐步探索出一条引导社会资本进行项目前期启动和资金配

套，以打造项目申请和实施平台的道路。具体内容是把涉农项目与工商企业资本下

乡结合起来，主动对下乡企业进行项目配套，并使项目向工商企业经营的地域集中

和整合。比如，重庆市涪陵区积极推动 “项目集聚城市资本等优势资源下乡”，“加

大农业、林业、水利、农综、扶贫、国土整治等项目的整合力度，主要用于改善农

业规模经营的基础设施条件，企业成片经营面积达５００亩的生产基地，可争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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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意见》 （涪区

委发 ［２００７］２５号）。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实施回归创 业 工 程 的 意 见》 （鄂 发 ［２００８］

１２号）。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 “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

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渠敬东：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

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周飞舟：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

“项目治国”》，《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财政自给能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９年我国各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情况表》， 《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
期；《１９９４年—２０１３年全国各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情况》，《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项目予以配套”。为方便项目整合，基层政府还 “鼓励企业采取村企合一模式，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组建股份制企业，对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对土地进行统一整理

开发，鼓励企业与农户采取土地入股等方式合作进行农业生产开发，或参与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① 我们在很多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一

现象，即各种项目都集中整合到了农业园和农业公司集中流转经营的成片地域。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通过引导资本下乡可以实现多个目标：获取建设用地指标，

推动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一个申请和实施政府各类项目的平台。本文在这一背

景下对 “资本下乡”进 行 研 究。研 究 案 例 包 括 两 部 分：一 是 湖 北 省 柳 村 的 深 度 个

案，② 二是重庆市涪陵区的总体调查。柳村位于湖北省中部某县，作者从２０１０年１
月开始前后三次在该村驻村调查４０余天，三次调查时间恰好是资本下乡在该村实施

的三个不同阶段。重庆市涪陵区的调查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旬进行，包括对涪陵全区

的整体情况的调查及１０个乡镇的问卷调查。

二、土地流转

“资本下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 “增减挂钩”政策获取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先推动 “农民上楼”。在地方的实践中，我们通常会看 到

“上楼”和 “建园”（农业园区）同时大规模展开。以重庆涪陵区为例，本次调研的

１０个乡镇 （社区）都有集中居住的居民建设点。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已建或在建的

集中居住项目 一 共 有４９个，涉 及４２个 行 政 村，约 占 行 政 村 总 数 （１１０个 行 政 村）

的３８％，正在规划 的 集 中 居 住 项 目 共 有２３个，涉 及２６个 村。在 这 些 集 中 居 民 点

中，有不少是 “资本下乡”直接推动建设的。全区共有１３１家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到

农村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和新农村建设。规模最大的是重庆金科、美心、南方、天木

和桂楼集团，全区以这些公司为主体规划了四大城乡统筹示范片。其中，金科现代

农业园由金科 集 团 与 义 和 镇 按 照 规 模 化 生 产、产 业 化 经 营、企 业 化 管 理 的 方 式 于

２００７年联合创建，是全镇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项目，同时也是义和镇规划的７个居

民集中点之一，这样就形成了集中居住点与农业园区合二为一的布局。

我们以湖北省柳村为例说明农民上楼的具体过程。２００８年，湖北省出台了 “回

归工程”政策，引导资本下乡盘活 “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祖籍在该村的柳房一直在

重庆从事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０年响应 “回归工程”决定回家乡开展新农村建设。他准

备 “捐资”１．５亿元对以 该 村 为 中 心 的 周 边 五 个 村 庄 的 土 地 进 行 集 中 流 转 和 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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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一个占地五万亩的水镇。２０１０年开始第一期工程建设，主

要是对该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和推动农民集中居住。

该村现有农户３０７户，公司的做法是让农民 “以旧换新”：公司免费为每户农户

建设一套面积为１４０平方米的 “清水房”，村民原有的住房 （不含室内财产）及地上

附属物无偿归公司所有。具体方案如下：

一、所有入住的新户产权归各户所有，各自办理房产证、土地证。

二、以组为单位分栋抓号，任何人不得随意挑拣楼层高低 （抓号后如需在

本组自由互换必须通知公司变更登记）。

……

四、屋前、房后的树木除构树、白杨树可以变卖，其它一律不得砍伐变卖，

房屋门窗、基础、附属物保持完好，并需双方签字办理移交手续。如有违反者，

严禁入住新房或重罚。

……

九、有下列情形者，分房执行一定收费标准：

１．有房有田有户，旧房是土坯房 （１０亩 田 以 上，旧 房 不 低 于５０平 方 米）

出资５０００元，低于１０亩的出１万元，低于８亩１．５万元，低于６亩２万，低

于４亩２．５万元，２亩以下３万元。

２．有田有房有户，旧房是砖石房 （旧房不低于５０平方米），农田低于５亩

（含５亩）出资５０００元，４亩１万元，３亩１．５万元，２亩２万元，１亩２．５万元。

３．有户有房无田７万，公司承担３０％……凡不要房的农户且房子是砖石房

者，达５０平方米以上补１万元，其它２千元。

４．有户无房无田８万，公司承担２０％。

５．有户有田无房６万，２０亩田以上出１万，１０亩田以上２万，５亩田以上

４万，３亩田以上４．５万，３亩以下５万，２亩以下５．５万，１亩以下６万。

——— 《分房方案》（摘录），２０１０年７月

公司对每套 “清水房”的折现是１０万元，免费交换房的基本标准是：有房 （砖

石房）、有户、有地 （５亩以上），需 要 另 外 出 钱 最 多 的 农 户 是 “空 挂 户” （只 有 户

口，无田无房）： “每户需出资８万元，公司支付２０％”。可 见，这 种 “以 旧 换 新”

不是简单地 “以房换房”，实质是农民以房屋、耕地和户口 “三证”交换一套 “清水

房”，并根据农户耕地多少、房屋类型 （土坯房、砖石房）和大小进行一些调整。公

司付出的成本是一套 “清水房”，定价１０万元，但成本价不到１０万元，因为建房土

地是免费获得，每套房屋的实际成本只有７万—８万元。农民付出的成本是：户均

１０亩以上耕地的经营权、户均超过２亩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及其复垦后的耕地面

积、房前屋后的花草树木，等等。

一方面，公司通过 “差别化”策略获得部分农户的购房款。平均来看，每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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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耕地都在１０亩以上，由于耕地占有不均，有不少农户占地２０—３０亩，他们也只

能按照一户一房的情况换房，那些耕地不足５亩的农户，则需要缴纳部分购房款，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情况也需要缴纳购房款。另一方面，公司通过 “农民上楼”一次

性整理出近１０００亩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通过 “增减挂钩”，公司能获得一笔巨额

收益。比如，柳房就在该村所属的市获得一块面积为６００亩的城市建设用地，正准

备进行古建筑一条街开发，相关用地指标正是从该村土地整理后 “增减挂钩”所得。
“农民上楼”对于村庄社会的关系和秩序、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耕作半径迅速扩大，农户种地困难。为解决这一矛

盾，在 “农民上楼”的同时，土地集中流转和规模经营也迅速展开。

涪陵区的 “土地流转”情况如下：我们调查的１０个乡镇 （社区）中，９个农业

型乡镇均有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集中流转土地总面积达５．７７万亩，集中流转面积占

土地流转总量的７３．８％ （见表１）。

表１　涪陵区９个乡镇土地流转统计 （亩）

集中流转 农户间流转 其他方式流转 合计

同乐 ７２７０　 ３０００ — １０２７０
珍溪 ５００ — — ５００
清溪 １８６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６０
龙桥 ９７９６　 ２８４９　 １９４３　 １４５８８
新妙 ４５００　 ８０００　 ３０９３　 １５５９３
青羊 ２４５０　 １１６０　 ２２４　 ３８３４
罗云 ４２８３　 １７１５ — ５９９８
大木 １８２００ — — １８２００
义和 ８９００　 ７６０ — ９６６０

总面积 ５７７５９　 ２０４８４　 ６２６０　 ８４５０３
平均面积 ６４１８　 ２９２６　 １５６５　 ９３８９

“集中流转”主要是政府引导 “资本下乡”后促成的土地规模经营。这从土地流

转的对象中看得更加清楚。据我们对乡镇的问卷调查统计，９个乡镇土地流转给本乡

农业生产大户的土地占总量的４０．５％，流转给农业公司的占５５．３％，流转给外乡农业

生产大户 （即业主）的占３．５％，可见，土地流转中有近６０％流转给了公司和业主。

那么，土地大规模集中流转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以柳村为例。柳房回村后首

先成立了 “柳房生态水镇集团公司”，公司下辖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

发展公司等二级机构。公司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签订流转合同，实现土地的

集中流转。

流转要顺利实现，需要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高度配合。企业作为 一 个 外 来 者，

它很难与千家万户的小农户直接顺利打交道，也不熟悉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人际关

系网络和运行规则，村干部则是深度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方精英，并能较顺利地与农

民交流沟通。土地流转的具体过程主要是村委会以合作社的身份通过动员的办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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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２０１０年６月，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柳村新农村建设指挥部，乡村两级干部在全村

发起了 “万亩土地集中连片流转、所有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宣传活动。先后召开了

全体村民大会、户主大会、党员干部骨干会、外出务工人员以及老年人座谈会等共

计２７场会议。除此，公司和村委会还分组分户展开动员工作：一方面召集村民小组

长和公司及合作社领导一起开会，由他们向各自小组传达信息、发放传单，并把农

民的意见进一步传达给公司；同时又把农民以３—５户分成一个小组，分小组展开说

服动员工作；对极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农户，公司领导和村主任亲自出面做工作。村

两委成员以合作社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反复对农民进行动员，强调新农村建设是

大势所趋，个人无法阻挡，同时又以合同中的各种优惠条款予以说服。经过一个多

月的动员工作后，公司召集所有农户集中半天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村两委之所以积极协助公司流转土地，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受到

了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柳村新农村建设是全市的重点工程之一，县领导亲自担任

总指挥，乡镇干部直接参与动员和协调，村两委必须积极配合。其二，村两委对于

土地流转有增加收益的预期在内。土地综合整治以后，会增加一部分因宅基地复垦

出来的耕地。在流转合同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土地流转后，乙方可对土地进行综合

治理，新增加的耕地由乙方和柳村村委会再签订流转合同”，这样村集体还能在土地

整治后有望再获得一笔收入。另外，村主任能够在此后兼任合作社社长和集团的党

支部书记，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相比之下，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则显得被动。调研中，邻村某村民对柳村的一位

亲戚说：“柳村好啊，新农村这么快就建起来了。”该村民回答：“等明年轮到你们

村，你就体会新农村建设的滋味了！”按照规划，柳村周边５个村都要陆续进行农民

上楼和土地流转，他让邻村的亲戚自己去体会新农村建设的 “滋味”，表达了农民的

无奈之感。对大部分农民而言，企业的到来很突然，从项目启动到签订合同仅一个

多月时间，很多人是被 “裹挟”进来的，他们对村庄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了解，

也没有稳定的预期，在宣传动员下很快就搬上了楼、租出了土地。

《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直接由公司提供。在前期的宣传动员中，农民了解到

一些合同中农民的权利条款，如承包期限和承包金额等，但缺少表达意见、权衡考

虑的时间和机会。该合同书主要涉及甲方农户、乙方公司和丙方村集体三方。流转

方式是，在土地所有权人法定代表人村主任即丙方的见证下，甲方同意将土地二轮

延包时所确权的承包土地全部流转给乙方，并以此面积为基数参与公司入股分红，

流转时间以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止 （至２０２８年）。公司将这种做法称为农民以土地

入股参与公司分红和获得公司福利，而不是简单的公司流转土地。但是，从实际运

作来看，农民很少有可能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公司分红。公司在农民流转土地的

协议中指出：公司以农民土地二轮延包合同记载的面积为准，按照每亩每年１０００元

租金的标准将耕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经营，农民可以土地租金入股。也就是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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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民不领取土地租金，则算入股，以后可参与公司股份分红。但是，对于绝大部

分家庭来说，土地租金是全 家 的 主 要 收 入 来 源，不 可 能 不 领 取，事 实 上 全 村 没 有

一户将土地租金留在公司入股。１０００元每亩的 土 地 租 金，差 不 多 是 农 民 种 地 的 纯

收入，但公司对土地非农使用 后 的 增 值 收 益 则 没 有 做 任 何 补 偿。这 也 是 土 地 是 否

作为资本入股的核心标志，如 果 是 土 地 入 股，农 民 必 须 要 能 参 与 到 土 地 增 值 收 益

的分配中。

事实上，合同书约定的许多条款后来都无法兑现。比如，合同约定，公司承诺

３年建设期内，每个家庭可以安排两个劳动力就业，人均工资不低于１０００元／月；３
年建成后，口粮、蔬菜统一由公司免费供应，根据公司效益逐年增加分红比例及职

工工资待遇，力保人均收入达２万元以上，力创人均收入５万元。实际情况表 明，

公司根本无力安排众多劳动力就业，也无法保证职工工资的增加。口粮、蔬菜的免

费供应也无力实现。土地租金则基本能保证发放，不然会引发村民的强烈不满，甚

至成为不稳定因素。另外，合同中对村民的义务要求更加刚性和实在，权利部分的

约定则有许多虚化的成分，比如，合同约定， “甲方积极配合乙方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支持这一造福柳村子孙后代的事业，甲方在具体

问题上如有异议，应通过合法途径向乙方和村委会反映，以寻求解决，不得采取非

法途径激化矛盾，同时甲方作为柳村的一员享有劳动权、表决权、人格权、享受公

共福利权等各项法定权利”。显然，从合同用语和条款设置来看，它更像是一份口头

协定，并不像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

除合同外，公司后来还制定了一份类似于村规民约的 “永定成规”，共计１５大

项５０余条款，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并立于小区广场。该规定主要是对村民各项义

务和行为规范的约定，比如在户籍管理方面规定，“坚决反对不顾多数人利益，不服

从规定的 ‘空挂户’长期居住，对其限制入村，其子孙永不入社”；“凡给水镇造成

经济、名声重大损失者，应强制要求将户口迁出，并停止一切服务和待遇”。当然也

规定了一些权利，比如， “学生上学、社员医保、车和房分配、旅游等逐步实行免

费”。总体来讲，该规定对义务的约定极为刚性，对权利的约定则更多带有畅想村庄

美好未来的意味。

那么，公司集中流 转 土 地 的 收 益 何 在？首 先，公 司 流 转 的 土 地 只 有 少 部 分 会

继续用于农业生产，绝大多 数 被 转 换 成 其 他 用 途，土 地 普 遍 实 现 了 一 次 增 值。柳

村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乙方有权自主经营，有权合理利用所流转的土地 （包括

用于农产品加工、蔬菜大棚种植、水产和家畜养殖等）”。柳村的绝大多数耕地也

被用于建设生态性旅游景 区，根 据 规 划，柳 房 水 镇 将 建 设 八 大 主 要 旅 游 景 区，其

中包括一个占地９６０亩、形似中国版图的人工湖泊——— “中国湖”景区，用于经营

高端会务、旅游接待等业务。显然，土地流转后许多土地都改变了农业用途，有些改变

甚至是永久性和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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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调查的重庆市涪陵区，根据当地的政策，“对从事种植、养殖、简易农产

品加工、农业高新技术开发等产业和项目用地，视为农业用途，允许土地流转经营

者修建一定比例的生产管理用房及相关设施，允许投资农业的市场主体利用规定范

围内的生产管理用房及相关设施，开发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项目”。① 这都是地方灵

活运用土地政策的实践。涪陵９个乡镇集中流转的土地中，只有２０％继续用于粮食

生产，其余全都用于种植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 （见表２），或者用来发展旅游观光。

应该说，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导致的土地非农化使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保证

粮食种植产生了一定影响。

表２　涪陵区９个乡镇土地集中流转用途 （亩）

粮食种植 经济作物 果木林木 养殖 商业用地 旅游观光

同乐 — ７５６　 ６５１４ — — —

珍溪 — ９５０　 ５００　 １６０ — —

清溪 — １８６０ — — — —

龙桥 ２４８０　 ９１５０　 １９４３　 １０１５ — —

新妙 ７３５４ — １５７６　 ８６４ — —

青羊 ３５０　 ５２４　 １３６０　 １６００ — —

罗云 ４５５３　 ７２６　 １２５ — ５９４ —

大木 — — — — — １８２００
义和 ３００　 ８７００　 ５００ — — —

总计 １５０３７　 ２２６６６　 １２５１８　 ３６３９　 ５９４　 １８２００
比例 （％） ２０．６　 ３１．２　 １７．２　 ５．０　 ０．８　 ２５

其次，公司对全村土地进行集中流转，一方面全村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与实际

面积有很大出入，同时村庄中原有大量未登记耕地、水面、荒地、公共用地等也都

无偿提供给了公司经营。比如，柳村航拍面积达１０３００亩，登记到农户的耕地面积

却只有３３５７亩，另外有集体机动地５８５亩，水面７９０亩，宅基地１０００余亩，等等。

除村庄道路等建设用地外，全村经过土地平整后实际耕地面积至少在７０００亩以上，

超过登记面积的两倍，而公司只需支付３３５７亩的土地租金。所以，仅 从 土 地 面 积

看，公司也从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公司可以凭借土地的集中流转和推动 “农民上楼”获取

大量国家项目配套，通过各种政策获得大量惠农资金。

三、村庄的 “再造”

“资本下乡”通过推动 “农民上楼”、土地整理和流转、规模经营，极大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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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同时也在改变村庄的治理结构，村庄和企业的关系

日益紧密。比如，涪陵区直接提倡 “村企合一”模式，这也是企业下乡后形成的一

种最普遍的村企关系模式。“村企合一”主要体现为村庄的 “公司化”运作。以柳村

为例，村庄的 “公司化”主要表现为：

首先，全村土地全部由公司统一经营，并已进行专业 分 区，建 成 蔬 菜 大 棚 区、

露地生态蔬菜种植区，正在准备建设的有稻虾种养殖区等。公司不仅已经启动生产，

在市场营销、储藏物流等各个 方 面 也 在 全 线 推 进。目 前 已 经 建 成 大 型 冷 冻 库 一 个，

大型玻璃温棚一个，并正在建设新的储藏中心。可见，该公司虽然确实是为土地而

来，但与一般的资本下乡 “圈地”并待价而沽又有所不同。根据规划，水镇建成后，

公司将对近５万亩耕地分区进行生态农业生产，将建成生态种植区、畜禽养殖区、

饲料肥料生长区、农产品加工区等八大区域。

其次，村两委、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成了公司的二级下属机构，图１清晰地呈现

了公司与专业合作社及村两委的关系结构，显然，这是一种以公司为主的 “村企合

一”结构。村两委的负责人与公司之间也实行交叉任职：村支书 （兼村主任）兼任

集团公司的党支部书记，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柳房任村委会副主任。由于公司掌握了

村庄的经济命脉，所以村两委班子成员就得全部受集团公司的领导。同时，村民选

举在公司面前也暂停了。２０１１年是全村换届选举的年份，为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

全村在没有展开村民选举的情况下将公司老总任命为村委会副主任。

图１　柳房生态水镇集团的组织结构

这种 “村企合一”模式对企业、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

与农民的关系是村企关系与一般政企关系的主要不同之处。“资本下乡”之后，农民

与企业之间主要有两方面的联系。第一，土地租金。农民的土地只是流转到公司使

用，并未入股，故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只能获得相当于农作物种植收益的土

地租金，租金能否顺利发放，与公司的经营效益密切相关。第二，少量的就业机会。

资本下乡后短期内成立的公司在产业发展方面很薄弱，尤其是许多涉农产业，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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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劳动力相当有限。土地流转后，农民成为典型的 “失地农民”，一次性释放出大

量劳动力，公司无力吸纳和安排就业。比如，柳村的柳房集团除环卫和绿化组常年

吸纳了十多位农民就业外，其余部门只能季节性地吸纳劳动力，总数加起来一般也

只需５０人上下。而且，公司支付的工资也相当低，除一些重要职位，公司雇佣农民

的工资在１０００元／月左右。所 以，大 部 分 农 民 土 地 流 转 后 都 选 择 了 外 出 务 工。可

见，一方面，农民依附于企 业 生 存，土 地 租 金 是 大 部 分 家 庭 的 主 要 收 入；另 一 方

面，企业做强做大与农民的 收 入 增 长 和 福 利 增 加 关 系 较 弱，村 民 们 用 “全 村 都 成

了空挂户”来形容二者之 间 的 关 系，意 思 是 指 除 了 保 留 的 户 口 和 住 房 外，农 民 与

企业和村庄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资本下乡后剥离了农民与村庄原有的密切关联，

农民像一棵树苗被 “连根拔起”之 后 “移 栽”到 了 小 区 之 中。就 全 国 来 看，并 非

所有资本下乡都同时推动 了 农 民 集 中 居 住，但 是，土 地 大 规 模 集 中 流 转 后 农 民 和

企业间的关联机制具有很大 的 普 遍 性：土 地 租 金 和 少 量 就 业 机 会 是 二 者 间 最 通 常

的关联，其他关联则非常薄 弱，如 何 建 立 企 业 和 农 民 间 的 利 益 连 带 机 制，是 需 要

重点研究的问题。

企业和农民的这种关系对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也有极大的影响。２１世

纪以来，大量的财政资金反哺农村，随着资本下乡和市场化的推进，企业也日益成

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基层政府为推动资本下乡，给予

土地、项目等诸多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但农民、农村和农

业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则是一个需要谨慎研究的问题。

在柳村这一村庄 “公司化”案例中，国家的各种惠农补贴和资金都直接注入了

公司。柳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流转期间国家的粮食补贴资金归乙方所有，用于发

展再生产”。结果，自２０１１年起，全村流转土地的种粮补贴就直接转移支付给了公

司。政府的农机购置补贴也被公司以农机合作社的名义全部拿走。仅２０１１年就补贴

农机２９台 （套），补贴金额近１０万元 （见表３），公司将之作为经营性资产。可见，

由于脱离了与土地的紧密关联，农民享受不到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

表３　２０１１年柳房集团所获农机补贴统计

名称 数量 （套） 每套补贴金额 （元）

大鹏微耕机 ３　 ７００

东风井关６行插秧机 ３　 １２５００

雷沃欧豹联合收割机 ２　 ８０００

上海纽荷兰７０４旋耕机 ３　 ７５００

增氧机 ６　 ３００

投饵机 ８　 ３００

１９５型手扶拖拉机 ３　 ２２００

东风沼液车 １　 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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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政府各类项目也都向公司整合和集聚。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柳村已经整合

了来自各部门的项目１０余个，申请到项目资金５０００多 万 元，到 位 资 金 近３０００万

元，每个项目资金从几十万到 几 千 万 元 不 等，公 司 内 部 还 专 门 成 立 了 项 目 办 公 室。

以公司当时正在实施的最大项目 “南水北调汉江沿线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项目”

为例，该项目２０１１年经省国土资源厅立项，批准投资２９１３万元，可净增耕地４９．５
公顷，工程预计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完工，项目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

防护林种植、村庄整治等内容。预计将完成 Ｕ型渠３．６万米，建泵站１０座，开挖

堰塘１０口，水库１座，修建机耕道２５公里，安装自动喷灌设施６００亩，安装视频

监控３００个。这一项目对以柳村为中心的５个村庄的土地进行平整，完成田间道路、

农田水利等各方面配套，为公司大规模机械化的耕作提供了条件。公司在村庄中进

行的任何一项建设都能与政府项目挂钩，村支书直言：“项目到处都可争取，主要是

包装的问题。”比如，土地整理的同时还申请了粮食基础能力建设项目，项目资 金

１０００万元；公司蔬菜冷库建设工程正在申请商务部门的农产品加工储存项目；农民

拆迁上楼工程也申请了部分危房改造项目资金补助。

在以大型农业开发园区建设为主的重庆涪陵区案例中，也有类似现象。金科农业

园将可能争取到的大中型项目罗列出来 （见表４），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支撑手段。

表４　金科农业园可能争取到的项目统计

部门 项目类型

国土资源局 长江三峡库区土地整治

科技局 高科技农业、科研中试、农业科普示范

农业局 高科技农业、生态农业、农业产业化示范

商务局 引进国外高科技农业产品、技术、农产品流通贸易示范基地

发改委 现代农业综合应用示范、农业产业化示范

新农村建设办 新农村建设样板

财政局 现代农业、高效农业示范、农业生物工程

教育局 农业教育培训基地

民政局 扶贫致富地区

地方政府采取这种办法 集 中 整 合 项 目，一 方 面 是 打 造 新 农 村 建 设 示 范 点 的 需

要，另一方面也与项目制的 运 行 机 制 有 关。目 前，许 多 项 目 要 求 地 方 财 政 予 以 比

例配套，但不少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确实难以足额配套。例如，

国家审计署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对宁夏等９省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进行 了 审 计，抽 查 了４０个 县 市 （区）和３８８个 项 目。结 果 发 现，９省 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４项专项资金，地 方 财 政 少 配 套１１．７５亿

元，占应配套资金的３２．４０％。其 中，４０个 县 的３９个 项 目 少 配 套１．５９亿 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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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套资金的５６．３８％。① 同时，项目制也要求地方政府前期对项目进行较好的规

划设计，制作 “项目库”，通过 竞 争 性 办 法 向 上 级 政 府 申 请。同 样 受 制 于 有 限 的 财

力，地方政府实际上难以对大量项目进行前期启动和规划。通过把项目向公司经营

的地域整合，则部分化解了上述难题。企业既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各类项目的前期启

动设计，提供项目申请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开支，也愿意投入大量配套资金保质完成

项目建设，因为项目建成后都是公司的经营资产。比如，对于柳村蔬菜储存建设项

目，商务部门只提供先建后补的 “以奖代补”资金，农田水利方面的 “小农水”建

设项目也是这种性质的项目，它们都要求项目建设方先完成建设，验收合格后再予

以补助。其他的各类项目，前期设计、勘测、规划和编制文本都需要大量资金，这

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工商企业资本在这里承担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完成

项目资金配套，打造了一个项目申请和实施的绝佳平台。

项目大规模向公司集中，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产生很大影响。第一，公司替

代村庄 （和村级组织），成为一个横亘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实体，国家的各种惠农政

策和专项资金全部被公司获取。这些项目的初衷是为广大农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

务，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保障，是 新 时 期 国 家 与 农 民 之 间 主 要 的 制 度 化 关 联 机 制，

也是政府以工辅农、以城带乡战略的主要抓手。但是，由于公司接替村庄成为项目

接纳和实施的主体，农民与公司的利益连带又非常薄弱，使项目失去了与农民的密

切关联，演变成对公司∕资本的扶持手段，偏离了原有的政治目标。第二，农民的

国家观念也发生了一定扭曲，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部分影响。一方面，少部分清

醒的农民看到了问题，抱怨国家政策 “辅资不扶农”，比如部分农民想买农机但指标

被公司占据；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争取大量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庄的安居环

境和公共服务，许多农民却将之归功于公司对他们的福利，公司的 “慈善家”形象

得以光大，而真正在背后投资的却是政府部门。第三，由于大量项目和优惠政策向

同一村庄聚集，引起其他村庄的不满，人为增加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柳村仅

一年多时间获取各类项目十余项，这是以牺牲其他村庄的利益为代价的，直接引起

了它们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比如，２０１２年本来有一个重大项目计划被分配到该村实

施，但由于同镇其他村庄的强烈不满，最后只得改投到其他村庄实施。

依托 “增减挂钩”等土地政策和大量财政专项支农资金，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

资本合作完成了对村庄的整体性 “再造”。从外在形态看，这种 “村企合一”模式与

乡镇企业改制后形成的 “公司型村庄”、“公司办村”或 “以厂带村”② 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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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似。首先，村庄依附于公司，公司对村庄拥有很大的主导权。其次，在村庄

权力结构中，企业往往集 “党政企”权力为一体，村级组织成为公司的下属分支机

构，受公司统一领导，为公司发展服务。最后，由于村庄对公司的依附，其间接变

成了村庄对公司控股人个体的依附，村民也间接依附于公司所有者个人。但是，从

公司所诞生的宏观制度背景、微观运行机制及其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产生的影响来看，

它都有别于 “公司型村庄”等模式。

“公司型村庄”等概念所概括的对象大部分是已经彻底 “非农化”的村庄，由于

兴办企业早，村庄产业由农业彻底转向了非农产业，已经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典型

农民，所以这些 研 究 基 本 只 需 就 村 企 关 系 谈 村 企 关 系，相 对 可 以 忽 略 村 企 关 系 对

“纵向”的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的影响。而资本下乡所遭遇的村庄大部分是传统纯农业

型村庄，它们短期内与外来企业发生了激烈碰撞，村庄迅速被 “资本化”和 “公司

化”。村庄的 “再造”使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由村庄∕农民变为公司∕资本，公司替

代村庄，成为一个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实体。如果不能有序、有效和

健康地推进，资本下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国家的惠农政策，吸纳大量财政专项

资金，阻塞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制度性联通渠道。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合作完成了对

村庄的 “经营”，这些村庄成了地方政府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 “实验

场”，成为装载政府各类项目的 “集装箱”。

四、结论与讨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分税制改革为节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经历了从

“经营企业”到 “经营城市”的演变过程。近年来，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依托

灵活的土地政策，整合各类惠农政策和支农项目，大力引导资本下乡，政府和企业

开始联合 “经营村庄”。
“经营城市”和 “经营村庄”都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的行

为模式，“经营村庄”的行为是 “经营城市”模式向更广袤农村的延伸。“经营城市”

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有意推高商住用地价格，垄断土地增值收益，用来建设城市

和工业园区；并人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通过招商引资聚集产业和人气，反过来维

持商住用地价格的高位运行。“经营村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以维持 “经营城市”模式在新时期的顺利运行，“经营城市”所形成的高额土

地极差收益和土地指标短缺，是地方政府 “经营村庄”的最大动力来源。 “经营村

庄”将大量普通村庄纳入到 “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并把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更多

相关生产要素裹挟进来。二者织就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网络，将诸多非城郊的

普通村庄与城市发展连接起来，构建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城乡联动机制。

“经营村庄”行为也是当前财政格局下激励体制造成的结果。目前，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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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很低，既缺乏大量项目所需的前期启动运营经费，也无力

给予相应资金配套。他们通过引导和支持工商企业下乡来合作 “经营村庄”，部分化

解了这一内在矛盾。二者的互动决定了项目的申请、落点和实施，并共同获取了项

目收益。政府顺利打造出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样本，获得了丰厚的 “政治激

励”。下乡企业利用项目资金改善了经营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有些则直接获得巨额

补贴。以官员 “晋升锦标赛”为核心的强激励体制是地方政府采取这种行为的内在

根源，从而使政府项目偏离了既定的政治目标。

政府和企业联合 “经营村庄”对村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村庄日益依附于企

业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短期内发生剧变。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

制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农业和农村均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要解决上述问题，出路还是在于协调、

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 “资本下乡”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一

样，“资本下乡”带来的诸多问题也需要政府的规范、引导和监管。可以说，在三者

的关系中，政府的政策和行 为 仍 然 是 关 键 所 在。从 本 文 的 研 究 看，与 “资 本 下 乡”

相关的政策调整是迫切而必须的。这些调整应该包括对下乡企业的资格考察以及下

乡企业行为的规范和限制。如下乡企业一般只应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生产的

效率，而不应从事与农业开发相关的观光旅游、地产开发等产业；农村的各种产业

的繁荣应该是多种企业参与、多数农民受益的结果。另外，政府的农业补贴在规模

不断变大的同时，规范、监察行为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如何有效地利用下乡的

资本、防止村庄为资本所吞噬，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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